
  

  

序号 部门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

1 民政局 

对 社 会

组 织 行

政检查 

抽查事项涉及

的基金会、社

会团体、民办

非企业单位 

抽查对象法人治理结构情况； 

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落实情况； 

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； 

财务管理情况； 

评比表彰情况； 

涉企收费情况； 

年报情况及其他情况。 

一 般 检

查 
机选 

抽查比例：原则上不低于监管对

象的5%，具体依据法律法规有关

规定和上级要求确定。 

抽查频次：按照年度检查计划开

展 

民政局 

《基金会登记管理

条例》；《社团登记

管理条例》；《民办

非企业登记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 


